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66 2022年10月21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2-068 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
届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推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上述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
事 3 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提名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徐科一先生、郭春
丽女士、张勇先生、阮国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杨先明先生、龙小海
先生、陈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议并出具了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董事候选人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
独立董事候选人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自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次日起三年）。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先明先生、龙小海先生、陈旭东先生均已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查
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履行董事职责，不得有任何损害公示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

在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内，各位董事辛勤付出，勤勉尽责，在此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各位董事表
示由衷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附：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阮鸿献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6 年 6 月出生，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从业药师职称。 1987 年 6 月起历任开远鸿翔药材经营部经理，昆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经理，鸿
翔中西大药房法定代表人。1997 年 2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
理。 2000 年 11 月至 2009 年 5 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0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一心
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9 年 11 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阮鸿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2,245,2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7%，系公司实际控制人；2017 年 1 月 2 日，刘琼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阮鸿献先生友好协商，
已办理离婚手续，解除婚姻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
查询，阮鸿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琼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5 年 6 月出生，云南大学 MBA 研修班结业，从业
药师职称。 1987 年 6 月起历任开远鸿翔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昆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
鸿翔中西大药房经理。 1997 年 2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监事，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药
业有限公司采购副总裁，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2005
年 1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监事，2005 年 1 月至今任昆明圣爱中医馆董事长
兼总经理。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0 年 12
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 刘琼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964,1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8%，2017 年 1 月 2 日，刘琼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阮鸿献先生友好协商，已办理离婚手续，解
除婚姻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刘琼女士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科一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5 年 11 月出生，199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 年 6 月参加工作，华南工学院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现任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大南药板块副总监，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广西
盈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广州白云山和黄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阳白云山和黄冠宝有
限公司董事长。 1987 年 7 月至 1988 年 6 月，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品质部质检员；1988 年 7 月至
1989 年 10 月，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实验分厂技术员；1989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2 月任广州白云山
制药总厂经营部业务员，1990 年 01 月至 1991 年 05 月任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业务员，1991 年 08
月至 1995 年 08 月任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销售科科长，1995 年 08 月至 2000 年 06 月任广州白云
山制药总厂经营部副部长，2000 年 07 月至 2005 年 05 月任广州白云山中药厂经营部业务员，2005
年 05 月至 2006 年 09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经营部业务员，2006 年 09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外联室副经理，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功能食品部副经理，2008 年 01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功能食品中心销售一部经理，2009 年 01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兼市场管理中心经理、 督察部副经理，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07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兼市场部副经理、 销售
部两湖营销中心经理，2010 年 07 月至 2010 年 09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经营部
经理兼市场部副经理，2010 年 09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商务总
监兼经营部经理、市场部副经理，2011 年 01 月至 2011 年 09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
司营销商务总监，2011 年 09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
理，2012 年 01 月月至 2013 年 04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第一副总经理，2012 年
月至今任南阳白云山和黄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州白云山和黄大健康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3 年 05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执行总经理，2013
年 01 月至今任广西盈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3 年 12 月至今任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大南药副总监，2014 年 12 月至今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月至今
任广州白云山和黄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 年 5 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徐科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徐科一先生任职于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经查
询，徐科一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春丽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2 年 2 月出生，2007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市场营
销与电子商务专业（夜大专科），2006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高
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项目。2003 年 4 月至 2003 年 12 月年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麻园店店长。 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西路一店店经理。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门店管理部副经理。 2006 年 7 至 2006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化管理部副经理。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一
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滇东南公司总经理。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裁助理。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 年 1 月
至今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 年 11 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郭春丽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291600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郭春丽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8 年 11 月出生，1997 至 2001 年昆明医学院药学
专业本科毕业。 2001 年至 2005 年，在云南植物药业担任华北区销售经理，先后从事了生产、QA、
GMP 认证、华北区销售等工作。 2005 年至 2007 年，在惠州九惠药业担任全国商务经理。 2007 年至
2018 年，在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新特药营销中心商务经理、产品开发部经理、采购
副总监兼任云南鸿云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商采总监，负责商品、采购、处方药、质量管理等事务。 2019 年 11 月至今，任一心堂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 张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91700 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张勇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阮国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7 年 8 月出生，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8 年 5
月 27 日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医药工商领袖研修班。 2000 年 3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员，2002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店长、区域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拓展部经理、门店
管理部经理，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部总经理，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大区总经理。2019 年 11 月至今，任一心堂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阮国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91600 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阮国伟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先明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1953 年 2 月出生。 1982 年至今在云南

大学工作，现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经济学会会长，云南省发展研究中心特邀
研究员。

杨先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杨先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龙小海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1966 年 8 月出生。 1997 年至 2010 年任
云南省财政厅会计处综合科科长、制度科科长，2007 年至 2008 年任借调昆明新机场建设指挥部财
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2010 年至 2016 年任昆明市财政局总会计师、副局长，2016 年 7 月至今任云
南大学经济学院（会计学院）会计系教授。

龙小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龙小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陈旭东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3 年 12 月出生，学士，1990 年至今在云南财经
大学工作, 现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2005 年至 2019 年任云南财经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副主
任(司法会计鉴定人),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会员,云南省司法鉴定人协会会员。

陈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陈旭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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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 9 时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通过邮件和书面形式
发出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为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为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冯萍女士主持。 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因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进行监事

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两名，职工代表监事一名，
经本次监事会审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 提名冯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提名段四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上述人员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中， 无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自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次日起三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为 47.5 亿元，具体额度在

不超过 47.5 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3 年公司担保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 9.9 亿元， 用于公司融资业

务，具体额度在不超过 9.9 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度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的审计机构，该事务所

勤勉尽责，出具的各项报告能独立、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结果。 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按云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收费标准适度优惠后计
算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2024 年度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明

确公司对新老股东合理投资回报，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
利润分配进行监督，制定了《关于 2022 年度-2024 年度分红回报规划》。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2024 年度分红回报规划》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红云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

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红云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度与云南国鹤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云南国鹤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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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通过邮件及
书面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9 人。公司监事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阮鸿献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进行董事

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独立董事三名。 经公司提
名委员会提名，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1）提名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阮鸿献先生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提名刘琼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刘琼女士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提名徐科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徐科一先生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名郭春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郭春丽女士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提名张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张勇先生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提名阮国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阮国伟先生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上述被提名人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
票的表决方式分别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自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次日起三年）。 上
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进行董事

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独立董事三名。 经公司提
名委员会提名，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1）提名杨先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杨先明先生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提名龙小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龙小海先生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提名陈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陈旭东先生回避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不存在在公司连续任职超过六年的情形。 其中独立董事侯选人任职资格

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选举。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自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次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为 47.5 亿元，具体额度在

不超过 47.5 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3 年公司担保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 9.9 亿元， 用于公司融资业

务，具体额度在不超过 9.9 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在业务执行过程中，尽职

尽责，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在审计工作中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出具的各项报告能独
立、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结果。 为保持财务以及内控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公司将续聘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2 年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关于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议案》
《关于公司关联方租赁房产的公告》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2024 年度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明

确公司对新老股东合理投资回报，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
利润分配进行监督，制定了《关于 2022 年度-2024 年度分红回报规划》。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2024 年度分红回报规划》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为了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管理，提高审计工作质量，防范和控制公司风险，增强信息披露的可靠

性，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规范性文件和行业规定以及《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红云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

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红云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徐科一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度与云南国鹤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云南国鹤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国伟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3、《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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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
了内部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并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通过公司 OA 系统对本次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励对象姓名与职务进行公
示。 公示期自 2022 年 10 月 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9 日止，时限不少于 10 天。 在公示期限内，凡对
公示的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及时以书面反馈、电话反馈或当面反馈形式向公司监事
会反映，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
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激励对象

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及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与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为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2-63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副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副总监王春秀女士递
交的辞职报告，王春秀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副总监职务。 辞职后，王春秀女士将不
再担任公司、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春秀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至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王春秀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王春秀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王春秀女士任职期间所作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由公司副总经理文双梅女士代行财务总监职责，全面负责
财务工作。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财务总监的选聘工作。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2-64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会主席徐庆宏先生递
交的辞职报告，徐庆宏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辞职后，
徐庆宏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徐庆宏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至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
至本公告日，徐庆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徐庆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监事会对徐庆宏先生任职期间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2-071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会计师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及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审计机构， 该议案已于 2022 年 5 月 5 日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7）。

近日，公司收到安永华明出具的《关于变更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项目合伙人及签
字会计师的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项目合伙人及签字会计师的情况
安永华明原指派李辉华女士作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会计师，高洁女士作为签字会计师为公司

提供 2022 年度审计服务。 鉴于原项目合伙人李辉华女士工作调整，为按时完成公司 2022 年度审
计工作，经安永华明安排，指派解彦峰先生接替李辉华女士作为项目合伙人继续完成公司 2022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以及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 变更后的财务报告审计以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
人为解彦峰先生，签字会计师为高洁女士。

二、本次新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会计师的简历、诚信和独立性情况
1、基本信息
解彦峰先生，于 2000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自 2007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

执业，解彦峰先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 22 年，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并担任项目
合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

2、诚信记录
解彦峰先生近三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

门等的行政处罚或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
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解彦峰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安永华明出具的《关于变更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项目合伙人及签字会计师的

函》；
2、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证照、身份证件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050 证券简称：爱博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2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至 10 月 31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s@ebmedica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博医疗”或“公司”）将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加强与投资者
的深入交流，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举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爱博医疗董事长兼总经理解江冰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郭彦昌先生，董事会秘书周裕茜

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 下午 15:00-16: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至 10 月 31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或通过公司邮
箱（investors@ebmedica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业绩说明会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爱博医疗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10-89748322
电子邮箱：investors@ebmedica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爱博诺德 （北京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今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明先生、总工程师
马家骥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明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担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马家骥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总
工程师职务，辞职后，退出行政领导人员序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明先生、马家
骥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6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3%，均为公
司 2021 年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马家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李明先生
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其
所持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李明先生、马家骥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032 证券简称：浙江新能 公告编号：2022-083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2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3,639,035,906.15 2,163,205,234.90 2,406,477,832.85 68.22 51.22

营业利润 1,340,781,467.46 723,067,514.64 947,022,153.44 85.43 41.58

利润总额 1,344,507,545.38 722,823,624.69 946,778,263.49 86.01 4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865,243.82 407,995,570.10 555,547,337.95 111.00 5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58,316,860.45 393,648,523.41 541,200,291.26 67.23 21.64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41 0.21 0.28 95.24 4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2 5.77 7.77 增加了 4.55 个百分点 增加了 2.5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 资 产 46,724,602,065.86 41,284,901,546.69 41,564,134,252.77 13.18 1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679,137,773.63 7,709,168,254.15 7,911,855,949.45 12.58 9.70

股 本 2,080,000,000.00 2,080,000,000.00 2,080,000,00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4.17 3.71 3.80 12.40 9.74

注：公司于 2022 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公司对上年同期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本报告期初（调整前）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上年同期（调整前）为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法定披
露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63,903.59 万元，同比（调整前）增长 68.22%，同比（调整后）增长 51.22%；实现利润总额 134,450.75 万元，同比（调整前）增长 86.01%，同比（调整后）增长 42.0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86.52 万元，同比（调整前）增长 111.00%，同比（调整后）增长 54.96%。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4,672,460.21 万元，较（调整前）年初增长 13.18%，较年初（调整后）增
长 12.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67,913.78 万元，较调整前年初增长 12.58%，较年初（调整后）增长 9.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4.17 元，较年初（调整前）增长 12.40%，较
年初（调整后）增长 9.74%。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风电项目投产发电，公司所属水电项目发电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业绩有所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2-053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股份性质变更暨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根据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 2022 年 8 月 31 日为授予日，以 8.04 元/
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13 名激励对象授予 49.1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有 1 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其全部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完成缴款，共有 12 名激励对象完成认购 46.7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出具了《大连百傲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668 号），截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公司已收到 12 名激
励对象缴纳的股份认购款合计 3,754,680.00 元。

经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本次拟授予的
46.70 万股限制性股票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
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股份性质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数不发生变化，公司股份结构变更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股） 比例(%) 股份数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066,600 1.18 467,000 3,533,600 1.3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5,885,400 98.82 -467,000 255,418,400 98.64
合计 258,952,000 100.00 0 258,952,000 100.00

公司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登记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